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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200.htm （１９９１年７月２

４日） 为了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广泛筹集社会资金，支持

国家重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及重点技术改造，国务

院决定一九九一年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共同

发行国家投资债券。为切实做好国家投资债券的发行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一九九一年国家投资债券计划

发行一百亿元，其中用于基本建设八十亿元，由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发行；用于技术改造二十亿元，由中国工商银行发行

。两行发行的债券券面有明显的区别。二、国家投资债券分

别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债务人，由财政

部提供担保。三、国家投资债券期限定为三年。四、国家投

资债券完全采取经济发行方式，由城乡居民、企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自愿认购，债券利率与同期限国库券利率相同，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利息收入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

。五、购买的国家投资债券可以抵押，但不记名、不挂失、

不得作为货币流通，从发行期满后的第四个月起可以进入证

券交易市场转让。六、国家投资债券到期时，由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负责做好还本付息工作。七、发行国

家投资债券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基本建设的，比照基本建设贷

款管理办法办理；用于技术改造的，比照技术改造贷款管理

办法办理。国家计委应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优先推荐经

济效益较好、还款能力较强、已竣工投产但仍拖欠工程款和

当年或近一二年内可竣工投产的国家重点项目以及部分市场



急需商品的续建续贷项目。推荐项目年度投资尽可能大于债

券资金的一倍，银行经过评审从中选择有足够偿贷能力的项

目，由国家计委正式列入当年投资计划，银行按计划和实发

债券筹资数量发放贷款。贷款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八、三年

期贷款利率为１１．１６％，国家不予贴息。为保证债券到

期能还本付息，对使用债券资金的建设项目以竣工投产后形

成的新增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按照使用债券资金的比例，

实行还本付息价格，由建设单位按物价审批程序，报国家物

价局核定。实行还本付息价格新增的物价指数，纳入年度物

价总水平计划。九、国家投资债券发行量大、涉及面广、工

作比较复杂，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发行工

作的协调和指导，各级人民政府、人民银行、财政、公安、

铁道、交通和宣传等部门应在债券印制、调运、发行、安全

和宣传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确保发行任务的圆满完成。对

完成发行债券工作好的地方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应优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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